兴安县举借政府债务情况说明

2021年底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，自治区财政厅核定我县2021年政府债务限额为307500万元（一般债务限额80500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227000万元）。

截止2021年底，全县政府债务余额303194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77244万元，专项债务225950万元。全县2021年底政府债务余额均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以内。

2021年，全县新增政府债券57210万元，均通过发行新增政府债券举借，其中一般债券2510万元，专项债券54700万元，主要用于水利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污水管网处理、产业园区等领域的项目建设。

